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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教函〔2019〕30 号 

                            答复类型：B 

 

 

关于市人大十六届四次会议 
第 1088 号建议的答复函 

 

洪霜雅等 3 位代表: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的建议》（第 1088

号）由我局会同市司法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单位办理。

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法治教育是未成年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普法

宣传教育是提升未成年人法治素养，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受社会、家庭等多方面影响，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我局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的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着力加大对重点学生群体的法治教育力度，根据

学生年龄特点，联合公检法、司法等部门开展警示性、渗透式

宣传教育活动，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在中小学生中开设法治教育课程。教育部、司法部、全国

普法办在 2016 年颁发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了从义

务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都要加强法治教育。我局大力实施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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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 年），成立教育系统普法

工作领导小组，推进普法教育贯彻落实，在初中和小学阶段开

设“道德与法治”课程，在中等职业学校开设《职业道德与法

律》课，每周两节；并通过邀请公安、司法等部门领导到学校

开展法制教育讲座，加大中小学生法治教育力度。 

2.开展在线法治学习课程。运用泉州市学校安全教育平台，

开展法治知识在线学习课程，做到法治教育课程、课时、教师、

教材“四落实”。目前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已有 2439 所学校

通过平台开设在线教育课程，150 万名学生通过平台学习法律、

交通等知识使学生从小就受到法治教育。 

3.开展多种形式法治教育活动。一是每年组织开展国家宪法

日中小学生晨读活动，局领导深入当地中小学同步参与教育部

宪法晨读活动。二是连续三年开展“学宪法 讲宪法”演讲比赛，

组织全市141万名学生参加全国青少年学生法治知识网络大赛。

三是每年联合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在中小学开展市、县普法巡

讲活动，通过校园巡讲、印发普法资料、编辑普法视频等形式，

向中小学生普及法律常识，进行法治警示教育。四是会同市妇

联、综治办、司法局等联合开展泉州市妇女儿童法治微电影征

集展播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原创微剧本 187 部、微电影

36 部，最终评出各类获奖微剧本、微电影作品 46 件，在我市

2000 多所中小学校展播，全市 141 万师生接受法治教育。五是

会同市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等在全市中小学生开展“我与宪

法”有奖征文比赛，共收作品 3327 篇，评选出 114 篇优秀作品。

六是利用我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开展学生普法宣传教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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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活动，在石狮一中建立全省首家公民警校（法制教育基

地），设置交通馆、消防馆、禁毒馆、法制馆、互动馆，以学生

喜闻乐见方式学习法律知识和安全知识，进而增强广大学生学

法、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法治理念。 

4.注重法治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将法治宣传教育纳入学校精

神文明创建内容，推动学校将法治知识渗透到学科教学中。不

断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引导广大师生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近年

来，我局持续组织开展“我的中国梦”“我们的节日”“做一个

有道德的人”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将法治宣传教育融入主题

活动中，不断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主题活动。 

5.加强家校联系。通过家长会、致家长一封信、微信群、电

话、面谈等方式强化家校联系，加强家长普法宣传，引导家长

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特别是心理健康。通过泉州市学校安全教

育平台加强家长的安全法治教育，由家长及学生共同完成家庭

安全作业，每周末及节假日发送一则安全提醒短信，告知家长

注意事项，督促家长履行学生放学后的监管责任。 

法治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虽然我局采取多种方式开

展了一些学生法治教育活动，但针对性和实效性还有待进一步

提高。下一步，我局将根据您们的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

工作： 

一是加强与市司法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合作，联合开

展“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通过模拟法庭、以案释法等方式，

让青少年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学习宪法、刑法、未成年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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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知识。 

二是继续强化普法宣传教育活动，重点通过家校联系平台，

以成立家长学校、发放法律宣传资料、观看普法节目等形式，

加强学生和家长的法治教育，使法制教育在学校、家长之间形

成良好的循环，形成互补联动状态。 

三是构建未成年人保护联盟，会同检察院、公安、司法等

部门组建“未成年人保护联盟”，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联合出

台保护未成年人切实有效的措施，协同开展校园安全和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汇聚家庭、学校、社会紧密衔接的工作合力。 

感谢您对我市教育工作，特别是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工作的

的关心、理解与支持，欢迎继续给予关注指导。 

 

分管领导：蔡琦瑜 

经办人员：张良城 

联系电话：22782905 

 

 

 泉州市教育局 

                             2019 年 5 月 13 日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

查室，市司法局、公安局，市检察院、法院。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13 日印发 


